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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14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99 年 7 月 16 日下午 2時 00 分 

貳、地點：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吳院長兼召集人敦義      紀錄：戴佐丞 

肆、出（列）席者及單位：如后附簽到表 

伍、報告事項 

一、報告事項一：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13 次會議列管案件

辦理情形。 

決定： 

(一)洽悉。 

(二)已辦理完成第 1、5、7 案同意解除列管。 

(三)第 2 案觀音山隧道有條件開放載運危險物品車輛通行

配套措施，請交通部儘速陳報行政院核准後試辦，持續

列管。 

(四)第 3 案莫拉克颱風災後疏濬、清淤工作： 

1.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內政部營建署辦理清淤部分已完

成，解除列管。 

2.「加強河川野溪及水庫疏濬方案」仍請相關執行單位持

續辦理疏濬，繼續列管。 

(五)第 4 案活動斷層沿線重要建築物及設施調查： 

1.內政部營建署已函送專案報告至相關縣市政府，解除列 

管。 

2.行政院衛生署、教育部及交通部賡續辦理，持續列管。 

(六)第 6 案災害防救應用平台建置，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

心與相關部會加速進行介接，持續列管。 

(七)第 7 案防汛整備事項，請函送各中央主管部會及地方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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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，使其充分了解政府整體防汛作為，並持續努力推動

以強化國家災防體系效能。另於每年 3 月前函報前年度

執行情形及當年度擬辦理工作事項。 

二、報告事項二：99 年度直轄市、縣(市)首長災害防救研

討會列管案件及演習工作缺失改善情形案。 

經濟部意見 

(一)第 9 案利用輸送帶疏濬土砂，已由水利署進行可行性規

劃，預定十月底完成報告。 

(二)第 10 案台灣電力公司加強霧社水庫疏濬，本案已成立

專案小組，疏濬部分仍持續進行。 

(三)第 11 案調查日月潭水庫，台灣電力公司已請專家進行

監測，初步發現有 600 至 700 公升之滲水，並無立即危

險，仍會持續進行重點監測。  

國家科學委員會意見 

    第 3 案研析水位上升連動影響及因應措施案，已完成台

北盆地相關地下水水位變動報告，其中包括： 

(一)檢討土壤液化之潛能及相關災害情勢圖。 

(二)評估安全地下水水位辦理，俾便地下水管理。 

(三)檢討台北市大都會地區地上空間至地下街結構體安全

，注意地下水水位變化，並研訂災害應變計畫。 

內政部意見 

    第 7 案動物死亡屍體處置，目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已邀

請專家學者擬議，年底前完成報告案並提送各縣市政府

參考；年底前如發生水災或其他災害造成大量動物死亡

，在尚未研擬完成前，能否提供目前處理建議方案酌參

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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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意見 

建議草案針對重大災情大量動物死亡而訂定，目前已初

擬完成，並陸續跟各專家召開會議討論，而在較小災情

時，目前已有因應處置機制可沿用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已完成辦理之第 5、6、8、13 案解除列管。 

（三）持續列管九案： 

   1.第 1 案 EMIS 系統演練及教育訓練，請內政部持續推

動模擬狀況演練。 

   2.第 2 案老舊船隻汰舊換新，請交通部協助連江縣政府

加速辦理。 

   3.第 3 案研析水位上升連動影響及因應措施，請行政院

國家科學委員會 7 月底前完成建議報告並報院。 

   4.第 4 案颱風、地震及水災土石流等境況模擬，請行政

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持續辦理，並於八月底陳報。 

   5.第 7 案動物死亡屍體處置，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儘速

研擬解決方案，提供縣市政府參辦；本年汛期若發生

此類事件，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現有機制預為因應

。 

6.第 9 案利用輸送帶疏濬土砂案，由經濟部水利署直接

辦理可行性規劃，並於 10 月底前完成規劃報告並提報

。 

7.第 10 案台電公司加強霧社水庫疏濬，請經濟部於 9

月底前提出改善方案，並據以加強辦理。  

8.第 11 案調查日月潭水庫，請經濟部督導台灣電力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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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後續專案計畫，並於 7 月底提報日月潭水庫滲水

現勘報告。 

9.第 12 案嘉義地區河川疏浚工程，請經濟部持續辦理。 

三、報告事項三：本年度颱風氣象展望案。 

陳委員台琦意見 

(一)今年 7至 8 月，中央氣象局氣候統計顯示颱風有可能在

離臺灣較近之距離發生，此類颱風未達成熟期(多為輕

、中度)，但其強度及路徑預報之不確定性更高，可反

應之時間又短，因此對於土石流防災專員或防汛志工的

安全，更需要提高警覺。 

(二)目前中央氣象局、經濟部水利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

土保持局已開始進行精密降雨雷達網之建置(目前已透

過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資助建置之科學研究用降雨

雷達，確實可得到較精確雨量)，國際上亦大規模建置

此類雷達。 

 1.水利署已規劃將提報推動屏東縣、高雄市地區，彰化

八卦山及台北縣市地區等三區塊預定各建置一座降

雨雷達計畫。 

   2.水土保持局亦規劃山區降雨雷達網之可行性，包括高

屏溪、陳有蘭溪及石門水庫上游等地點進行可行性規

劃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中央氣象局持續針對最新氣象資料進行模擬分析，遇

有颱風豪雨情勢即與各相關主管部會保持高度密切

聯繫，以利各項應變作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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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報告事項四：緊急、災害通報專用無線電通訊系統報告

案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本案肯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能主動規劃鄉鎮層級的

專屬防災無線電頻率，當可作為防災通訊重要的通訊

系統。 

（三）所需經費方面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籌辦理，不足

部分(原鄉地區)則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支援；相

關技術層面，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持續輔導地方政

府，提昇通訊品質、通話規範以及系統可靠度。 

五、報告事項五：土石流防災專員任務與執行情形案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持續培訓土石流防災專員，以提

昇社區自主防災能力。 

（三）對於防災專員於颱風豪雨時冒險犯難協助執行任務，

應特別注意其人身安全問題，考量辦理保險以加強保

障。 

六、報告事項六：防汛志工招募推動情形案。 

劉委員佩玲意見 

(一)土石流防災專員及防汛志工應加強回訓及參加演練。 

(二)防汛情報通報平台應納入災害防救應用平台，讓民眾通

報各種災害防救資訊具有單一窗口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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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請經濟部強化防汛志工的專業能力及持續招募培訓志

工，以擴大民眾參與，並建立通報作業流程，使其發

揮功能。 

（三）未來防汛志工應與社區自主防災結合，並落實至各縣

市政府，尤以淹水高危險潛勢聚落，更應優先執行，

期能協助政府宣導正確防汛準備觀念。 

（四）請持續強化災情通報平台。 

七、報告事項七：加強宣導災害敏感地區民眾熟知鄰近避難

處所案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請內政部持續考核各縣市政府收容場所地點上網公告

狀況及與各縣市政府網站超連結情形，於 7 月底前將

執行成果報院。 

（三）請內政部就避難場所持續加強宣導作為，並要求各縣

市政府於避難處所周邊樹立明顯告示牌，確實告知民

眾，俾利在緊急疏散撤離時，能快速抵達避難場所，

本項工作請內政部督導縣市政府儘速完成。 

（四）製作避難處所導引醒目貼紙，村里長執行家戶拜訪時

，將貼紙貼於醒目之處，俾便告知危險潛勢地區民眾

如何前往避難處所，本項工作請內政部協助縣市政府

完成。 

（五）另有關目前第 1552 條土石流潛勢區域保全對象之緊

急聯絡電話，應全面檢視，避免因空號在緊急時無法

聯繫之境況發生，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速邀集內

政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主管機關開會，研商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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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，並於 7 月底前完成。 

陸、討論事項 

一、討論事項：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及演習整併案。 

劉委員佩玲意見 

(一)災害防救演習應邀請民間慈善機構(如紅十字會、慈濟

等)參與，以加強合作默契。 

(二)演習整併之重點應在建立由中央到地方一體之防救災

能力。 

洪委員如江意見 

防災工作應從「科技」及「作業」兩面向進行，工程界

處理問題皆引用此二種面向，應思考如何將科技及作業

做好整體規劃。 

臺北縣政府意見 

中央與地方政府災害防救權責分工不甚清楚，應將防災

工作項目列出清單並清楚記載權責單位編列清楚，以利

發揮中央、地方整體防救災應變成效。 

 臺東縣政府意見 

(一)本府製作 1200 個救難逃生包已透過鄉鎮村里發放給所

有潛在危險區域民眾，俾利疏散民眾方便攜至避難處所

。 

(二)太麻里溪治水工作進度嚴重落後，請求國軍支援疏濬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規劃 100 年度全國災害防救演習

，各縣市政府應結合所屬水利、農業、工務、消防、

警察、民政及社政等相關單位參與並整合「萬安」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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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，且過程務求有效，求真、求實。 

（三）災害防救辦公室積極與動員會報協調完成細部規劃，

並於本會報第 15 次會議提報，以利中央及地方政府

籌備工作，提昇演練成效。 

（四）重大災害發生時，中央與地方政府，以及民間公益慈

善團體均共同投入救災工作，於規劃演習時，請一併

納入。 

（五）有關臺東縣太麻里溪出海口附近之土砂淤積疏濬工作

，請經濟部水利署予以協助。 

柒、臨時動議 

一、臨時動議：本年度規劃辦理台北車站特定區之聯合災 

害演練案。(提案單如附件 1) 

交通部意見 

    本案有 3 個相關單位，分別為台鐵、高鐵及捷運，基本

上是個案權責，視災害發生於何處，即由何單位處理；

仍應以全面性、多面向進行較妥適，將由交通部考量災

害演練邀集相關單位共同辦理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台北車站三鐵共構為台北地區重要交通樞紐，各單位

管理界面亦需加強整合，以強化緊急救災救護效能，

本案請交通部整合相關部會及臺北市政府共同研議

規劃演習。 

捌、主席結論： 

一、七月至九月是颱風豪雨高峰期，各部會及縣市政府在防

災工作上都要鎖緊螺絲，不能鬆散，一旦鬆散就可能造



 9 

成難以救贖的災害。 

二、氣象單位應對氣象狀況做嚴密的追蹤、分析，並及時將

重大氣象訊息提供給有關部門；各部會、地方政府並應

該就如何防災預警、疏散撤離、超前部署、預置兵力等

，熟練各項標準作業流程，以利隨時救災。各部門應各

盡其力、各司其職，緊密地合作，協同作戰，在防汛、

防災上打漂亮的一仗，因為確保國人生命財產，是政府

的重責大任。 

三、未來在行政院有災害防救會報，每年定期至少舉行 4

次會議，由行政院長主持。每年 1 至 3 月是乾季，所以

在會報進行防汛工程與整備執行進度之管考；4 至 6 月

要辦理各項災防演習；7 至 9 月是汛期，要隨時做好準

備，進行緊急應變；10 至 12 月則要針對年度防救災工

作進行檢討與策進。 

四、災害防救法修正案於七月十三日立法院三讀通過，國軍

已將防救災列為中心任務，過去國軍遇有災情皆奮勇爭

先、義無反顧投入防救災工作，並深獲社會各界之讚揚

，現在於法律位階上更賦予其主動積極投入救災之任務

，今後國軍將會同各相關部會進行更緊密的合作，以發

揮更大的救災成效。 

玖、散會。 

 


